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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5月 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叁、主持人：洪局長淑敏                     紀錄：陳信儒 

肆、主席致詞及智慧局報告：(略) 

伍、討論事項 

一、 域外加重罪改採告訴乃論 (修正草案第 13條之 3第 1項) 

(一) 與會意見： 

１、 本條修法重點應放在跨國經濟間諜犯罪行為以及違反公平

競爭行為上，也就是說，以竊取他人之營業秘密圖利外國政

府或外國政府實質控制的公司，或是以竊取他人之營業秘密

進行不公平競爭行為。不公平競爭涉及社會經濟法益，經濟

間諜行為涉及國家法益，刑度與罰金均可以比第 13 條之 1

重，經濟間諜的行為處罰，甚至可以和內亂外患罪相當。我

國營業秘密法應區分侵害法益類型，以單純財產法益（個人

法益）、公平競爭法益（社會法益）及國家安全法益來區分，

將營業秘密侵害行為分為這三類，當然可能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但可從一重處斷，對於單純財產法益，可以定為告訴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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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罪，鼓勵和解，但是就超脫單純財產法益之部分，如涉及

公平競爭和國家安全者，絕不可以立法為告訴乃論，放任被

害人和解而使國家失去打擊跨國經濟間諜犯罪的可能，若為

鼓勵窩裡反，應以緩起訴或免刑之請求來處理。 

２、 證人保護法已將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納入，故鼓勵窩裡

反以證人保護法之規定應已足夠；另外檢察官偵查階段，若

能爭取共犯緩刑配合辦案，對於共犯也有牽制之作用，且域

外加重罪改成告訴乃論，有時原告仍在蒐證階段，若未能及

時於告訴乃論請求時效期間內提告，就喪失其保護權利，而

域外加重罪本就難以取證，若本來預期會有窩裡反的共犯但

卻沒有出現，加上跨國或跨境條件下，現實的司法互助有其

執行上困難，而域外加重罪又改成告訴乃論，對原告即營業

秘密所有人相當不利。 

３、 2015年 10月 22日 FBI針對經濟間諜法第 1831條之圖利外

國政府罪之執行情形發表看法，認為證明營業秘密攜至外國

使用之情形較為容易，但是要證明使用者與外國政府間之關

係相當困難，特別是在訴訟上要形成一個具有充分證據能力

與證明力的證據，故雖有該法案之訂定，但卻難以落實，而

且訂定經濟間諜罪現實上是伴隨國際外交問題而非單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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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上之問題。由此觀之，我國現行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

規定與舉證責任、要件等，較符合我國目前環境與政經現況，

若將條文比照美國立法例，區分國家法益、單純財產法益等，

其執行情況恐怕會不如預期。 

４、 若將竊取營業秘密攜至境外使用，其行為很難以區分是侵害

單純財產法益或國家法益，另外，除了以上舉證困難的問題

外，還有共犯如在境外，受害人也難以尋求救濟，故當初僅

規定意圖境外使用為加重要件，非僅只是考量境內、境外與

國家法益或單純財產法益問題，而是考量該侵害態樣在境外

本就有營業秘密保護執行上困難，因此，建議維持現狀規

定。 

５、 如果修正條文無法如林志潔教授所述，再將其類型化為國家

法益侵害或單純財產法益侵害，建議先維持現狀規定較佳，

就營業秘密所有人來說，證據搜集是相當重要之事情，營業

秘密受到侵害，除了營業秘密所有人要自行蒐證，大部分的

證據還是要仰賴檢調人員的公權力搜證取得，一旦營業秘密

侵害發生，營業秘密所有人的立場是在最快之時間內，阻其

營業秘密持續受到侵害或洩露，同時也希望有多少共犯或甚

至是否為集團性的侵害營業秘密，但是營業秘密所有人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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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告訴時，並不知道有多少共犯，可能僅知道一至兩人，如

果是告訴乃論，檢調無法主動偵辦，即使有相關資料，基於

偵察不公開之原則，也不會主動提示予營業秘密所有人知悉

或僅在有限的範圍提示，因此，意圖域外使用營業秘密罪若

還維持公訴罪，檢調在偵辦過程中，若發現其它涉案之共犯

即可主動發動另一波搜索偵查行動，亦可以將涉案關係人轉

為被告，對於營業秘密所有人保護較為周全，對於檢調在偵

辦營業秘密案件而言亦較為有利。 

６、 修正草案擬將第 13 條之 2 改成告訴乃論罪，作為窩裡反條

款，以利發現犯罪事實，但是證人保護法第 2 條第 16 款、

第14條就已經對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提供了窩裡反條款，

涉案人可以獲得減刑、免刑、甚至不起訴處分，故應無修正

必要。 

(二) 決議：由於今年 2月召開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責任檢討施行成效，

基於境外使用蒐證困難，為鼓勵共犯協助辦案及取得事證，外界

建議智慧局修正營業秘密法將境外加重罪改採告訴乃論，所以智

慧局研擬修正草案。今天各界既然對於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維

持公訴罪有一致性之共識，且台灣企業主要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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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源不足，仍需仰賴檢調單位之協助，因此，本條維持現行規

定，不為修正。 

二、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得作為訴訟主體(修正草案第 13條之 5) 

(一) 與會意見： 

１、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根據民事訴訟法即可提起民事訴訟，建

議本修正條文關於可提起民事訴訟之文字或許不需保留。 

２、 本次營業秘密法修法解決未經認許外國法人無法提起告訴

或自訴之問題，但是在刑法工商秘密罪之部分，因該罪亦屬

告訴乃論，故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就該罪尚無法提起告訴或

自訴之部分，希望有關主管機關能一併解決。 

(二) 決議：因本局商標法、專利法都有相關之立法例，故基於法條一

致性之問題，仍維持增訂條文第 13條之 5草案文字。 

三、 增訂偵查程序營業秘密資料之閱覽限制(修正草案第 13條之 6) 

(一) 與會意見： 

１、 偵查程序中檢察官原本就不會將證據或相關資料提示給相

對人，故修正草案之條文內容應該再調整；實務上之問題主

要在於從營業秘密告訴人提起刑事告訴且搜集證據時，對於

被告所持有之資料是否屬於告訴人的營業秘密資料，比如高

度技術性之資料，檢調亦無法即時判斷，但又基於偵查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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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原則，檢調相對較保守不會請告訴人來判斷，如此會造成

偵辦時效之問題，將來在訴訟上該證據是否具備足夠的證據

力及證據能力也是一個問題，故建議參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訂定檢察官可以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規定，讓檢察官願意

提供資料給任一造申請閱覽資料，但又受秘密保持命令之拘

束。 

２、 核發秘密保持命令與偵辦中侵入性的搜索票或羈押令核發，

性質上應該有所不同，所以由檢察官來核發應該沒有問題；

且由檢察官來核發可解決現行營業秘密案件偵辦之實務問

題，例如：進行搜索扣押程序時，告訴人或其委託之專家是

否可在場協助確認、提升偵查速度、受羈押被告可委託閱卷

但告訴人卻不行等問題，再者最重要的是違反秘密保持命令，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效也應訂入營業秘密法中。另外，

建議可在營業秘密法中，訂入一個授權條文，相關執行細節

及程序性的事項，由法務部或司法院訂相關之辦法，而不需

全部訂在法律位階上。 

３、 在外國立法例，比較少會讓原告或被告直接接觸偵辦中資料，

需透過第三者，此第三者可由兩造合意且具有專業性而可被

信賴者，這樣可解決檢調搜集到資料卻無法快速的判斷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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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營業秘密資料，因此，在我國也許可請中研院或類似

專業機構，讓檢調人員與雙方都可接受的單位作為第三公正

單位協助調查，所以，若能在營業秘密法訂一個法源，再由

法務部擬定相關作業辦法如程序、對象、範圍，甚至是否簽

訂合約都加以明訂，可解決目前偵查中判斷是否為營業秘密

的問題。 

４、 新修正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被告可否閱卷及其可閱卷範圍

是由法官決定，故規定由檢察官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是否與

新修正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相符合。另外，若透過第三者或第

三單位閱覽資料，實際上該第三單位對於營業秘密資料的熟

悉度，遠不如告訴人，而營業秘密案件之偵辦又強調速度快，

以遏止營業秘密洩露，但是檢調查扣到的資料卻是相當多，

即使由第三公正專業機構分析資料，其速度亦不如告訴人快，

而且告訴人閱覽資料可立即判定是否為公司資料，而專業機

構只能作資料比對後是否相似之判斷，對營業秘密所有人之

保護不夠；再者，營業秘密保護之最大原則是最少人知道，

因此，原則上希望還是由法務部訂定相關辦法，由檢察官核

發秘密保持命令，使告訴人有機會閱覽資料，而對於被告公

司資料亦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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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實務上，秘密保持命令應該是告訴人或被告都會有適用，被

告的部分有需要就檢調搜集到的資料進行抗辯，也許告訴人

所說的營業秘密資料早已公開，所以秘密保持命令應是兩造

都有適用。 

６、 營業秘密案件過往的經驗是檢調偵辦過程，兩造都堅持有自

己的營業秘密，即使後來有專業的檢事官協助，亦無法解決

判讀資料的問題；審判程序上，自從成立智慧財產法院且法

院有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的權限後，解決前述審判中營業秘密

判斷的問題，但偵查中類似的問題，尚無法解決，故亦建議

偵查中可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且比照羈押許可程序，由法院

來核發，因為法院有較多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經驗，再者，

檢察官終究還是訴訟中的一造，故建議由法院核發。至於是

否尋求第三方協助，以過去的經驗，決定第三方是那個單位

或學者專家已花費數個月，其次僅能作出資料有無相關之判

斷，而這些判斷至法院亦無用，法院尚需從搜到的資料中判

斷。 

７、 訂定秘密保持命令之核發權限時，需考量目前智財刑事案件

一審還是由各地方法院負責；再者，檢察官也是司法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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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有充分的權限及經驗來核發秘密保持命令，若還需至

法院申請，則耗時又費力。 

８、 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 33條之 1預計在 107年 1月 1日施行，

其中有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所以若營業秘密

法訂有第 13 條之 6 秘密保持命令，則營業秘密案件中受羈

押人之辯護人可依第 13 條之 6 規定申請閱卷，故營業秘密

法訂有秘密保持命令之規定亦會有其作用；另審判中，都可

讓兩造申請觀看資料，偵查中應該也要訂有相關規定，只是

秘密保持命令的體例要訂在何處及由誰核發，是訂定過程中

要詳細考慮問題，若放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要看司法院的

意見，若訂在營業秘密法中，雖然有意見認為程序事項不應

訂在實體法中，但美國防衛營業秘密法已經有實體及程序訂

在一起之立法例，故在營業秘密法將偵查與訴訟中秘密保持

命令訂在一起，有程序與實體規定可集中適用而不會有不同

法律管轄，但是涉及主管機關究竟是司法院或智慧財產局之

問題，因為，程序管轄屬司法院，但實體管轄屬智慧財產局。

再者，核發權責不管是法院還是檢察官都需要考量如秘密保

持命令由誰審理撤銷，撤銷之審理似乎由法院較為適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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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涉及言詞辯論問題及雙方陳述，若是要由檢察官花較多的

時間在撤銷言詞審理上，當然是一個選項，但如果透過法院

審理應該會比較嚴謹一點，較符合雙方可攻防之程序正義。 

９、 若將偵查中秘密保持命令訂於審理法中，似較不適合，因為

審理法主要用於規範法院，若訂於營業秘密法中並無不可，

因為秘密保持命令主要在於閱覽訴訟資料上之限制，而羈押

卻有侵犯基本權的問題，所以羈押令的核發有法律保留問題，

應由法院來核發較妥，秘密保持命令依其性質則無法律保留

問題，故不一定要由法院核發，另外營業秘密資料應該愈少

人知道愈好，如果要到法院來核發，只會有更多的人會知道，

對業界不一定好，至於撤銷權限，應該可訂定誰核發即由誰

撤銷，即使有調動，接續辦理的人應該也有能力可處理，不

會是一個問題。 

１０、 秘密保持命令應該也屬於人民基本財產權保障之一，所以

在程序上應該也要完整考量；另外撤銷秘密保持命令的審理

需花費較多時間，而檢察官之主要工作是偵查犯罪，是否要

讓檢察官將時間花在上面，也是訂定時需斟酌的；還有撤銷

准許或不准許之救濟規定，也要一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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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訂定秘密保持命令前，要先考量如何在營業秘密法中訂定

一個檢察官有揭露資訊依據，讓兩造雙方可以有適當的攻防，

再考量如何訂定秘密保持命令配合使用，而核發的人應該是

由檢察官較為適當，主要考量營業秘密案件時效與少數人知

道為原則：最後，訂在營業秘密法較適合，將相關規定整合

訂在同一法中較為適當。另一個問題，釋明表的填報對告訴

人之負擔過大且耗時在填表時，營業秘密還是不斷的在洩露，

但要填完複雜的釋明表後才能發動偵查，這與營業秘密法增

訂刑事責任之目的似乎有不一致，因此，對檢察官發動偵查

是否可在母法訂有指引之規定，或鼓勵檢察官儘早發動偵查，

而非將發動偵察扣押的法律要件訂的過於嚴苛，釋明表也許

對偵查及審理會有幫助，但建議應將搜索扣押之發動與填具

釋明表分開，或許在必要情形下，也可以先發動扣押，避免

營業秘密資料外洩。 

１２、 意圖域外使用營業秘密罪，其罪責可達十年，已接近於刑

法殺人罪之刑責，對於如此高刑責之罪，填一張表讓檢察官

可以了解是否為營業秘密是有其存在必要的程序，而此作法

亦非我國所創，該釋明表的內容是參照美國刑事訴訟之制度，

需填報之內容，也是參考美國釋明表翻譯成中文釋明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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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若檢調無法透過釋明表掌握營業秘密案件之相關資料，

而草率發動偵查搜索或許無法取得正確之證據資料，未利於

後續之訴訟攻防，而且據悉此釋明表在法院方面亦有正面肯

認對審理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若是被控方是一個上市上

櫃公司，檢調貿然進行扣押，僅是消息傳出，即對於該公司

的經濟價值具有相當程度之減損。 

１３、 釋明表並非無用，而是要檢討有釋明表後，對於案件偵查

幫助有限，重點還是應將檢調取得的資料有適當的指引開放，

這對兩造攻防才會有正向的幫助，釋明表填的內容大部分對

後續訴訟攻防的參考性不多，甚至可說很少。另外，實務上

也有遇過地方法院一審刑事庭對於複雜的案件經過兩造攻

防後，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的經驗，所以地方法院核發應該也

可以是個選項，若將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權限交由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於訴訟階段是兩造的一方，其考量核發立場或有

疑慮，且若檢察官甚少遇到類似案件，對於核發秘密保持命

令程序上之言詞辯論不熟悉，或是對於技術不熟悉，而經過

多次的攻防才能決定是否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此程序未見得

在時間上可比法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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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在現行智財案件審理法中所訂的秘密保持命令僅適用智財

案件，但是實務上有許多民刑事案件非屬智慧財產案件卻涉

及到營業秘密，如貨品瑕疵案件，因此建議將秘密保持命令

訂在營業秘密法中，對於非屬智慧財產但涉及營業秘密的民、

刑事案件亦能適用。 

１５、 應該把問題著重在檢察官於偵辦營業秘密案件時，應有適

當之公開而非緊守偵查不公開，以促進營業秘密案件之進行，

而秘密保持命令只是檢察官可揭露資訊的搭配手段，使兩造

在揭露資訊下，不會擔心營業秘密外洩，若將重心擺在秘密

保持命令之制度上，就會產生由誰核發，核發秘密保持命令

後續相關配套等，但前述之討論並未解決這個問題，故建議

在法中訂定檢察官在偵查中，若必要時可適度採取偵查不公

開原則之例外作法，揭露一定之資訊給兩造，以促進案件進

行；另外認同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可提告訴或自訴，再者，

若第 13 條之 2 若未能將犯罪態樣類型化則建議不修正為告

訴乃論。 

(二) 決議：增訂偵查階段有秘密保持命令之適用，至於應增訂於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或營業秘密法中，以及該由法官或檢察官核發，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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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局先擬定條文草案會商司法院及法務部共同討論後，再提出

供各界表示意見。 

四、 外國人互惠原則修正(修正草案第 13條之 5) 

決議：與會各界無意見，依草案文字修正。 

 

五、 其他建議 

(一) 營業秘密裁判書涉及營業秘密之部分建議不公開或經兩造同意後

公開。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裁判書固應公開，但對於營業秘密案件，

為避免營業秘密洩漏，應不公開或需有適度的遮隱。目前司法

院所屬法院對於營業秘密案件裁判書，雖然有經一定程序遮隱

後才公開，但並未訂有詳細規定各級法院遮隱判決書之程序與

要件，為避免因法院可能在個案裁判書公開之審酌認定上，與

兩造營業秘密持有人之認定有所差異，而導致不慎揭露漏未遮

隱之系爭營業秘密或有遮隱不全的情形，使致裁判書之公開，

因而洩漏兩造的營業秘密，爰建議在程序過程中能徵詢兩造的

意見，讓兩造有參與確認的機制，以避免前述疑慮。 

決議：此建議移請司法院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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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經大量挖角之情形，是否符合一定要件者，可視為惡意挖角違

反公平交易之態樣，現行法並無相關規定可依循及解決。 

1. 公平法上規定惡意挖角屬於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有其必要性。 

2. 若訂在營業秘密法中規範惡意挖角違反公平交易之行為，需斟

酌體例上之問題，因為營業秘密法所要規範的是營業秘密與違

反公平交易態樣有別。 

決議：相關建議移請公平交易委員會參酌。 

(三) 刑法第 317條工商秘密罪與營業秘密法的營業秘密應有區別。 

1. 兩者概念上應該有所不同，且保護目的及刑期差異甚大，但法

院的判決見解並不一致，亦常將營業秘密法需符合之要件套用

刑法工商秘密罪上，對中小企業困擾甚久，希望政府可正視此

問題。 

2. 目前司法上對於營業秘密罪與刑法工商秘密罪應該有所區別；

一方面，營業秘密罪刑度是 5 年以下跟 10 年以下之規定，且

侵害態樣相當多元，而刑法工商秘密罪只有一種態樣其刑度也

只有 1年以下，因此，建議司法機關能對於營業秘密罪與刑法

工商秘密罪有所區別作出解釋函。另外，目前有部分判決會將

專利之概念套用在營業秘密上，對於營業秘密所有人是不利的，

因為，專利是要求相較過去技術要有新穎性與進步性，但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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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領域上，其不具新穎性與進步性也可以是營業秘密，故與

專利性質不同，且通常是專利法不適合保護之部分，才會用到

營業秘密法保護，故不可將專利法之構成要件套用在營業秘密

上，此部分應當也要有適當解釋函，對於營業秘密所有人才能

保護。 

3. 刑法第 317條工商秘密罪是在美國營業秘密法之前所制定，因

此，在制定刑法第 317條時，主要繼受德國不正競爭法中，關

於企業利益侵害相關規定，而我國直到 1996年為了加入 WTO

才開始有營業秘密法，於是同時有公平交易法、營業秘密法、

工商秘密罪等不同法律，而形成現今多頭馬車的規定，在大陸

法系國家如日本、德國、法國等都是沒有營業秘密法；在我國

亦造成營業秘密法與工商秘密罪似乎有規範範圍模糊的情形，

而此兩規定是應該有所區分的，在實務上常常有告訴人向智慧

財產法院請求調閱另一造之報稅紀錄、出口紀錄，但另一造會

認為此些資料係所有之營業秘密，光是針對報稅紀錄、出口紀

錄是否屬於營業秘密，很多人的想法即不同，有認為這些資料

已經由許多稅務及會計人員所看過，似不屬營業秘密，也看不

出合理保密措施，但又可透過這些資料得知部分產銷情形，所

以在某些情形下又似乎屬於民事訴訟法第 242條第 3項業務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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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所以雖然不屬於營業秘密，但是此部分之業務秘密有可能

是刑法工商罪所指之工商秘密，因為，他人可以從報稅紀錄、

出口紀錄推斷一個公司的產銷情形，所以在工商秘密與營業秘

密間是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後來有部分法官及檢察官認為有營

業秘密且定義十分清楚而將工商秘密與營業秘密畫上等號適

用，此種情形應該需由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但實務上，此類案

件至今仍無法上訴至最高法院，才會有法院不一致見解之情

形。 

決議：相關建議移請司法院及法務部參酌。 

陸、散會：中午 12時 00分 


